
 

 

法性講堂法性講堂法性講堂法性講堂    
有關颱風信號或暴雨警告颱風信號或暴雨警告颱風信號或暴雨警告颱風信號或暴雨警告下的義工安排如下：－ 

 

(1) 一號及三號颱風信號下的情況 

� 活動／課程應如常進行，各義工亦請依照原定時間表值勤。 

� 如義工遇到困難未能當值，應盡快致電組長或有關負責人或講堂辦事處(3997-3400)。 

 

(2)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及黃色、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下的情況 

 黃色黃色黃色黃色或或或或紅色暴雨警告紅色暴雨警告紅色暴雨警告紅色暴雨警告 黑色暴雨警告黑色暴雨警告黑色暴雨警告黑色暴雨警告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 

(a) 在當值時間開始前
2 小時發出信號／警告 

 

� 義工請如常值勤。 

� 義工如遇到困難未能當值，請盡快通知上述負責人。 

� 有關負責人請盡快安排在戶外空曠地方值勤的義工到安全地方暫避雨，直至天氣情況許可才開始值勤。 

� 義工不用值勤。 � 義工不用值勤。 

(b) 在當值時間內發出信號／警告 

� 在戶內值勤的義工請繼續如常當值。 

� 有關負責人可因為義工的個人情況，酌情決定應否讓義工提早離去。 

� 在戶外及空曠地區當值的義工，其有關負責人請盡快停止值勤，並安排義工到安全的地方暫避。 

� 除非會有危險，否則戶內當值的義工請繼續如常值勤。 

� 有關負責人可因應義工的個人情況，酌情決定應否讓義工提早離去。 

� 在戶外及空曠地區當值的義工，其有關負責人應立即暫停值勤，並安排義工到安全地暫避。 

� 義工請盡快離去。 

� 如天氣情況極度惡劣，以致有義工未能立即離開，有關負責人應允許他們留在當值地點內，直至天氣情況有所改善為止。 

(c) 信號／警告在當值時間開始前發出並在當值時間結束前
3小時或以上除下 

� 在戶內值勤的義工應如常當值。 

� 在安全地方暫避風雨的戶外義工，應在警告除下後和天氣情況許可下，盡快恢復值勤。 

� 所有義工應在警告除下後及可能的情況下盡快恢復值勤。 

� 如義工遇到困難未能依時當值，應盡快通知上述負責人。 

� 所有義工請在颱風信號除下後及可能的情況下盡快返回當值崗位。 

� 如義工遇到困難未能值勤，應盡快通知上述負責人。 

(d) 信號／警告在當值時間開始前發出並在當值時間結束前不足 3小時除下 

� 在戶內值勤的義工請繼續如常當值。 

� 在安全地方暫避風雨的戶外當值義工，請在警告除下後和天氣情況許可下，盡快恢復值勤。 

� 義工不須值勤。 � 義工不須值勤。 

(e) 在工作時間結束時，信號／警告仍然生效 

� 義工可如常離去。 � 義工應留在安全地方，直至大雨過去。 

� 講堂會在當值地點開放合適地方讓義工暫避風雨。 

� 如義工不能安全離去，講堂會在當值地點開放合適地方讓義工暫避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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